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乱
献
其
他
之
軍
隊
則
在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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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
街
臘
東
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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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届紹抵蘇京. 

作高級性瞽 

，一 

蘇
京
。
莫
斯
社
在
四 
-0 

即
透
社
電C

噌
合
國
秘
書
長
. 

哈
馬
紹
於
星
期
日
。
由
美
國 

「鈕
約
乘
飛
機
抵
達
此
間
。，準 

襟
與
蘇
聯
之
領
袖
們
。
作
高 

絞
14..之
談
話
。

一 

他
拒
絕
作
他
此
行
意
義 

之
解
釋
一
。
他
謂
。
若
他
滅
少 

發
表
此
行
之
理
由
。
會
對
於 

此
次
談
論
。
有
更
大
之
補
益 

( 

哈
馬
紹
可
能
與
蘇
幅
領 

袖
們
談
論
裁
軍
。
中
束
及
其 

他
之
問
題
。
裁
軍
問.題
。
尤 

其
是
重
要
。
因
此
問
題
直
接 

與
東
西
高
峯
會
。
有
重
大
之 

關
係
。哈

馬
紹
會
於
今
日
。
會 

見
蘇
外
長
葛
羅
米
高
。
他
在 

蘇
京
逗
留
於
星
期
四
日
。 

一 

哈
馬
紹
達
莫
斯
科
時
。

一▲
英
貴
族
求
英
相

一 

與
蘇
領
袖
會
議

一 

英
京
倫
敦
，
廿
阳
日
美 

聯
社
電
。
英
貴
族
貝
革
布
律 

克
®
士
。
在
星
期
快
報
發
表 

文
章
。
請
求
英
首
相
麥
米
蘭 

。
立
刻
與
蘇
聯
領
袖
們
舉
行 

會
議
。
不
論
美
總
統
愛
善
考 

華
參
加
與
否
。
麥
米
蘭
應
作 

此
行
。他

謂

C

英
首
相
可
能
說 

服
愛
善
考
華
與
其
同
行
。
赴 

某
抱
與
蘇
聯
領
袖
會
談
。
但 

是
美
國
若
不 

11 
。
則
麥
米
蘭

厂 

,
此
官
方
電
合
謂
。
蔣
介 

取
蘭
可
蓮
留
展
之
，瓦
鼠
 

一
央
業
天
數
。
在
前
去
四
年
來
一 

『
9.

已
年
畜
下
詫
等
失
筹
人
 

一
演
以
工
作
一
。證
用
血
鎮
失
羣
 

一
乏
情
海
發
生.。
坦
謨
電
台
幽
一 

法
詳
結
報
吿
。雇
何
方
法
麦
一 

一
篇
嘲
右
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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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
 二
孑
会

*̂

-----苫

.

*

--;-.
--;
  

1
洪排除右派 

1

*

第
i

一 

考

君
i

s-i

咋
 

输

,51

1

1

。
與
耻
 

聲
凍
！̂
■
極

簧

 <
%
 

■

能
稚
富
叫
r

冊
笞
愛
 

二
,
嚙
人
代
會
対
畤
雙
学
 
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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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
長
龔
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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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
京 e

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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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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嶋
放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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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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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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孽
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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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
淡
解
言
中
共
政
府
國
防
敞
駅
一 

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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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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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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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
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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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職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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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車輸出數量一 

z

英
京.
。倫
敦
什
一
段
乏

社

■<
」。- 

於
星
期' 

之
汽
电
. 

達
利
摩
萬
一

造
廠
臆
會   

0.

浦
。
英
國
一 

%
H

售
。• 

單
位
之
最
一

高
記
W
 
。.英
國
車
於
二
月
間
一 

c

.aM

鼠
外
市
塲
已
提
商

b  
一 

S65s

星一 

•
契
国
佛
羅
達
州
。.根
星
 

維
薛
貢
廿
四
日
美
聯
社
笛
十 

美
國
芝
陸
軍(
擬
於
本
週
內
" 

。
又 
W-放

一
枚
。
載
有
四
層 

雷
神
盼
型
火
箭
之
人
造
衛
星 

「
探•索
者
」
云
。

第一
加小麥.

匿運往中共區 

宛
地
辟

“。加
拿
大
社
誼 

。
今
一
年
第
二
此
加
拿
大
小
麥

一
該
報
吿
爲
此
間
麥
穀
貿 

易
者
所
透
露
。
而
未
經
官
方. 

正
式
證
實
者.
。.

餘
第
一
一
批
之
小
麥
。
共 

達
三
十
五
萬
蒲
式
耳
。
爲
第 

三
眼
北
方
優
和
小
麥
。
將
於

北
京
之
副
赧
長
强
耀
或

G

警

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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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其
後
唐
解
釋
一
 

謂
。
此
次
街
頭
運
勤
之 

10 的
。
係
批
姑
人
民
公
偿
。
及
對
他
 

們
之
工
作
發
隶
瓶
見
。
尤
其
是
對
於.學
校
商
店
一。
及
蟹
璇
之 

工
乍
特
別
注
重
。

一
特
別
聲
明
。
切
勿
利
用
此
種
機
會
。
來
公
報
私
仇 

。
不
然
若 
一 
旦
發
覺
。
則
會
由
黨
或
政
府
。
施
予
極
嚴
重
之 

开
第 

一 

一 
中
共
政
府
官
吏
及
其
他
計
會 

此
次
運
動
之
主
要
題
目
)
賢
達
。
過
於
坦
白
。
而
發
表 

C

爲
批
評
穫
再
之
不
良
服
務
一
攻
擊
中
共
官
吏
及
黨
員
之
言 

。
警
察
之
傲
慢
。
黨
員
及
幹 
一 
論
。
隨
後
被
淸
算
。
及
除
職 

部
之
傲
慢
。
及
當
地
醫
院
之
一
務
。
由
於
此
種
影
响
。
很
多 

效
率
不
高
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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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
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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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結
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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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裝
 

稲
。
政
府
將
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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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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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一

../..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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辭
運
往
中
然
區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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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電工勞資開會.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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棠
祖
。
工
會
常
局
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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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.-:./.-

田
神
二 

以
求
;

親
芯
火
公
盯
職
員c

八 

一
舉
行
會
議
。一
會
商
辦.

解
决.已
有
廿
一
天
之
罷
工
汇

.
募
教
青
基
金
。蒋
於
三
月
甘
， 

宀
五
汨
至
廿
八
H

毎
晚
八
互
？
 

5
假
座
約
暨
李
華
中
學
禮
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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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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歡
瞅<
9
W

演
節
B'.-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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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S

爲
豐
富
。
蜜
蔻
視
g

廣 

一
播
電
台
6

明
星
。
名
优
桁
。宀 

如
欲
往
參
觀
者
9
請
往
車
詩
. 

大
學
同
學
會
。
或
現
代
音
樂 

.
社
0

或
瘦
嵐
話G

uj.

八

■<.  

五
3

票
云
.第—
」 

栗在加之斯行. 

:
不能違犯斷 

:

安
省
穩
梳
埠
。
加
拿
大 

:
社.電
。
據
佐
直
柏
宣
稱"
。
知 

丁
國
在
加
拿
大
所
繪
營
於
分
行. 

。必
要
遵
*
美
國
禁
軍
用
物
. 

資
運
往
共
產
國
家
之
例
。
該

-0:
爲
中
共
鼠
。
北
韓

等

越

+
;

據
他
稱
。
代
理
貿
易
部
一 

.
偎
爽
黨
奴%
於
去
年
寸 

---
一月
一 

十
八
旧   

^
曾
在
國
會
對
自
曲(
一 

黨
孫
篇
西
區
國
會
議
員
黨
布 

朗
稱   

:-0 
現
在
美
國
政
府
疲
定
」

姓
們
6
批
誰
政
府
   

W. 鄭
及
案
毒
黨
篤
員
。

■.
此
間
州
鼠
觀
舖
妻
馨
r
政
好
荷
動
産
種
靈
軸■
孰
後
.
裝
着
人
民
被
摘
朵
係
必
然
之
. 

很
多
過
於
栽
情
之
老
百
姓
們9

已
經
利
用
祐
欢
之
房
貪
。漱
根
舉
他
之
隣
人
9
如
何
去
宀 

和
黑
市
人
物
來
作
分
及
篆
晏
理
廠
命
困
整
振
豪
^

^

。7

匹

/:.
子
.
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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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整
國
運
動
最
虬
係
在
政
雇
簣
方
面
進
售
雀
赤
紫
藝
松
粉
能
等
豪
乏
政
譬
專
 

。 
及
評
晚
共$
■
黑
。
該
次
運
動
/
中
建
有
曾
客
时
整
敢
府
之
非
典
部
長
失
去
他
們
之
位
置3

一 

現
在
則
由
政
修
級
。
轉
變
爲
必
京
人
民
之
整
离
運
動0
1

5

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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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一
故
此
雖
然
參
加
此
種
會
議
。 

一
但
是
彼
等
在
會
議
中
發
言
甚 

)
爲
謹
塡
。
避
免
發
生
不
良
之 

後
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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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印尼學生反對 

「外國干政巡行 

印
泥
。
耶
架
達
廿
四
日 

加
拿
大
股
電
。
印
泥
學
生
會 

今
日
宣
佈
。
學
生
們
已
組
織 

起
來
。
於
星
期
二
日
在
美
國 

。
非
律
實
及
澳
洲
大
使
館
之 

前
。
舉
行
示
威
巡
行
。

該
羣
學
生
。
自
稱
爲
印 

一 泥
學
生
會
羣
衆
行
動
委
員
會 

。
反
對
巴
唐
扳
政
府
者
謂
。 

此
次
巡
行
係
反
對
外
國
干
涉 

印
泥
內
政
而
起
。

該
羣
學
生
。
已
經
寫
起 

了
兩
尺
高
之
標
語
。
在
三
個 

大
使
館
門
前
c

今
晨 - 
代
表
謂
。
他
係 

代
表
耶
/
達
之
農
民C

來
會 

見
美
便
館
之
葛
里
爾
氏
。
及 

呈
上
請
求
書
。
要
求
美
國
解 

散
柬
南
亞
反
共
同
盟
。
因
爲 

此
同
盟
係
有
干
涉
印
泥
之
問 

題
。
而
葛
氏
接
納
該
請
求
書 

△
印
泥
近
H

戰
訊 

星
一
架
坡
廿
三
日
加
拿
大 

社
电
。
米
典
宣
台
廣
播
謂
。 

政
府
飛
機
星
期
日
。 %
炸
在

△
使父母們 

參加街頭會議 

-
街
頭
委
員
會
」
現
在 

巳
經
在
北
京
城
之
屋
宇
後
園 

內
舉
行
。•
而
街
頭
委
員
會
之 

主
席
們
。
請
求
參
加
會
蜃
之

老一

。
將
鬱
於
心
中
之
苦 

出
來
。
而
很
多
人
民 

即
出
很
多.仆
滿
Z

詞

在
北
京
城
内
。
在
狹
窄
一 

之
相
同
內
之
牆
壁3

塗
滿
了
一 

巨
太
之
標
語
。
請
求
人
民
作
一 

坦
白
批
評
。
將
他
們
藏
在
胸
一 

中
之
苦
悶
吐
露
出
來
。 

- 

北
京
城
現
在
有
居
民
五 

百
四
十
二
萬
人
。

北
京
之
廣
吿
及
衡
頭
標 

語
。
則
向
母
親
們
貢
獻
意
見 

。
將
他
們
之
孩
兒
交
由
祖
父 

母
們
暫
行
看
微
。
而
參
加
此 

種
吐
露
胸
襟
之
銜
頭
委
員
會 

之
曾
議
。
而
在
某
等
街
頭
及 

胡
同
。
已
經
臨
時
設
立
非
常 

時
期
之
幼
稚
園
。
來
看
護
此 

種
兒
童
。
俾
使
他
們
之
父
母 

。
能
參
加
會
議
。

△
鑑於鳴放事 

參加者甚謹愼 

然
而
由
於
去
年
中
共
發 

動
之
整
風
運
動
及   

^
 放
連
動

小
亩
爲
   

W
健
夷
经
性
鸾
徐
素
喜
多
肌
人
。
一
見
之E

0/
紐
認" 

一
爲
適
令
條
過
。
在
來
罐
兩
月 
/0
曩
國
同
居
,
爺
又
屁
資
四 

在

建

院

灌

建

道

頂

努

鳶

漁

..;0 
自
畐
項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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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
房
一 

冷
餘
兩
演
出
租
與
人
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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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
養
自
得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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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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逸
慌
奔
大
幽
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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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
稚
之
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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儘
暨
由
使
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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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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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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